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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参见杨泽波：《性恶论的根本困难———从“道德动力学”角度审视荀子学理的内在不足》，《管子学刊》

２０２１年第５期，第５－１２页。在该文中，我特别强调，性恶何以产生礼法其实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荀子性恶论的根本困难是无法保障其学理的活动性。休谟早就证明了“理性是完全没有主动力的”，

牟宗三批评朱子的核心理由也是嫌其学理“只存有不活动”。休谟和牟宗三的这些论述告诉我们，在

一门道德学说中，除智性外，一定要有仁性，有了仁性，才能有动能，没有仁性，智性只能是一个死理。

性恶论的根本困难当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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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如何解决荀子道德动力问题

杨泽波１，李宗宜２
（１．山东大学 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２５０１００；２．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摘　要：引入西方行为哲学的研究成果，以信念为核心说明道德动力问题，是近年来荀子研究的一

个重要进步。信念可以分解为“信”和“愿”两个部分。“信”与认知相关，指对道的认识，重点在真。“愿”

与情感相关，指乐意行善，重点在心甘情愿。荀子重视“信”，重视认知，但对“愿”过于乐观，理解不透，

“信”与“愿”有一间之隔，致使其学说有道德无力之弊。以为“信”自然能够派生“愿”，只要加强认知，给

足行动的主观理由和客观理由，就可以解决道德动力问题的想法，尚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儒家生生伦

理学以三分法为基础，将“信”纳入智性范畴，将“愿”纳入仁性范畴。智性是认知，可以认识道，信任道，

达到真。仁性是伦理心境，伦理心境有先在性，决定人本身就有道德的要求，自愿行善。如是，信念才能

真正落实，由知到行才有充足动能，荀子道德动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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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荀子研究有了长足进步，各种新观点、新理解层出不穷。对荀子学理内在困难的理解是

一个重要的方面。过去人们常常将好的礼法如何产生，第一个圣人如何出现作为荀子学理的内在

困难。现在这种观点很少有人谈了，更多的是从道德动力的角度审视这个问题，认为荀子学理的最

大问题是道德动力不足，无法保证由知到行的转换①。

当然，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２５—２６日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

展学院举办了“荀子哲学的新开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东方朔提交的与会论文名为《认知、信念与行

动———对荀子“知道”、“可道”到“守道以禁非道”的分析》。该文最大的特点是引入信念概念，认为

借助对这个概念的分析，可以解决荀子的道德动力问题。全文主题明确，观点新颖，加上借鉴了西

方哲学的研究成果，有很高的学术含量，显示出作者良好的哲学素养，与只是争议《荀子》文本的某

些具体材料乃至个别文字大做文章的成果全然不同，令人耳目一新。我拜读后，深受启发，但对信

念何以能够解决荀子道德动力问题，仍有一些不同理解。

５



一、信念的引入：“信”与“愿”

《认知、信念与行动———对荀子“知道”、“可道”到“守道以禁非道”的分析》一文开篇即指出，“知

与行”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个问题可作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就广义来说，“知”与“行”

涉及人的正确认识是从哪里来的，知先于行，还是行先于知，检验知识真伪的方法等问题。就狭义

来说，“知”和“行”主要涉及理论如何激发行动，即“知”如何过渡到“行”的问题。这两个方面荀子都

有详细说明，而后者更为重要。荀子特别强调心的认识作用，认为心经由“虚壹而静”的工夫，认识

道，认可道，从而可以依道而行。“心知道，然后可道；可道，然后守道以禁非道”（《荀子·解蔽》），讲

的就是这个道理。

东方朔进而认为，从行动理论或道德心理学角度看，荀子这一说法并非是自明的，还需要进一

步加以解释。“假如我们把荀子此处的‘守道以禁非道’大略地了解为‘行道’的话，那么很明显，在

‘知道’与‘行道’之间，‘可道’扮演着一个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虽然学者在理解荀子的这一说法中

也注意到‘可道’的问题，但‘可道’的独立意义似乎并未得到应有的阐释，以致在理解荀子的‘知、

行’问题上尚存一间未达之病。”①也就是说，荀子相关论述可细分为“知道”“可道”“行道”三个部

分，“可道”是“知道”和“行道”的中间环节，但这个环节是如何运作的，尚不特别清楚，还需要进一步

梳理。

为此，东方朔详细分析了《解蔽》和《正名》篇关于“知”和“行”的论述，将相关的说法分为两组：

一是“心知道然后可道”，“心之所可中理”，“可道而从之”；二是“欲不待可得，而求者从所可”，“以所

欲为可得以求之”，“凡人莫不从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这两组说法最大的不同在于，第一组关键

词是“可”，第二组关键词是“欲”。如果把这里的“可”了解为心的认知活动或理智判断，把这里的

“欲”了解为性的自然反应的话，那么心认知所可的对象便是“欲”。

既有“可”，又有“欲”，二者当中“可”居于首位，而“可”表示的是一种信念。由此东方朔引出了

“信念”这个关键词：“理论上，一个满心‘肯、信’的人，其所‘肯’所‘信’已远超越了一个单纯的认知

的观念对象，而赋予了该观念以情感意志并在此基础上将该观念确立为自己所追求的目标。至此，

我们可以说，假如我们把‘知’看作是表达某种观念的话，那么，‘可’即意味着呈现某种信念。”②一

个人认识某物并相信某物，这种相信的对象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观念，而带有某种情感意志，这种情

感意志可以成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这样一来，由“可”引出的一系列内容就上升为信念，而这也进一

步证实了“可道”的重要。

东方朔将“可道”分疏为三个步骤：

Ａ．我们所“可”（相信）的“道”是否为“真”？如何为“真”？

Ｂ．如果“道”为真，我们是否应该相信和遵循“道”？

Ｃ．如果应该，“可道”的信念如何为我们的行动提供动力？③

Ａ指荀子对“道”的理解以及“道”何以为“真”，Ｂ指如果“道”为真，我们是否应该相信并遵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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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指“可道”的信念如何为我们的行动提供动力。按照我的理解，这三个步骤若进一步收缩可归并

为两个方面：Ａ和Ｂ讲的是“信”（ｂｅｌｉｅｆ，东方朔称为“可”），它与认识有关，意即认识的对象是不是

真理以及是不是应该相信真理；Ｂ讲的是“愿”（ｄｅｓｉｒｅ，东方朔称为“欲”），意即如果认识的对象是真

理，是不是愿意将其付诸实施，变为实际的行动。在这个区分中，“信”指认知的真理性，意即认知是

真实的，不是虚假的，这层含义比较清楚。“愿”的含义则需要再加说明。它不是一般的“愿”，而是

道德的“愿”，是人的一种道德欲望，带有强烈的情感性。一个是“信”，一个是“愿”，信念即由这两项

内容构成。

有了“信”和“愿”，就有了信念；有了信念，就做到了“可道”；做到了“可道”，由“知道”到“行道”

就有了中介，知变为行就有了保障：

“知道”需进至“可道”，而“可道”作为一种评价性信念（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ｂｅｌｉｅｆｓ）亦即关于什么是善或

正确的信念（如前所述，荀子有关“道”的性质的理解），因其本身具有的“应被追求性”（ｔｏ

－ｂｅ－ｐｕｒｓｕｅｄｎｅｓｓ），因而足以激发行动：由于这种信念自身会产生某种派生性的欲望，

与信念结合后对于激发（人的行动）而言是充分的（ａｒｅ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ｏ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①

对于道德学说而言，仅有“知道”远远不够，还必须“可道”。“可道”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带有评价

性，本身即有“应被追求性”，因为有“应被追求性”，所以足以激发人们的行动。换言之，“可道”内含

信念，信念可以派生欲望，这种信念对于激发人的行动而言，是充分的。

东方朔进而将这种分析引入荀子研究之中，这样写道：

依荀子，“可道”以“道”之“真”为前提和目标，而“道”作为一种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历史理性真

理包含着强烈的规范性和评价性，一个人对“道”的所可意味着一个人对“道”的心肯意肯

的心灵状态，而这一心灵状态本身便具有激发人的行动的动机效力。②

在东方朔看来，荀子的“可道”有深刻的内涵。它不是一般性的“可”，而是建立在相信“道之真”基础

上的“可”。这种“可”不仅有规范性，而且有评价性。这种评价性意味着一个人“心肯意肯”的心灵

状态，这种状态足以激发人们的行动动力。

二、“信”能否直接派生“愿”：一个极有争议的问题

引入信念概念，对其详加诠释，以解决荀子道德动力问题，这是东方朔这篇重要论文的主旨。

东方朔持这种看法，根据上一节的分析，是因为信念可分疏为“信”和“愿”两个部分，而他认为“信”

本身包含着评价性内容，可以派生“愿”，以激发人的道德动机。为此，东方朔引用了内格尔（Ｔ．Ｎａ－

ｇｅｌ）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其内在论的观点。按内格尔的说法———“内在论是这样一种观点：道德地

行动的动机的出现是由伦理命题本身的真值来保证的。根据这种观点，动机必定是与伦理陈述的

直值或意义这样联系在一起的，以至于在一种特殊的情形中，当某人被从道德上要求（或仅仅是相

信他被这样要求）做某事时，就能得出他有做这事的动机”③。意思是说，伦理命题本身是否为真非

常重要，它直接影响到动机能否产生的问题。如果伦理命题既有主观理由又有客观理由，本身为

“真”，那么它就可以成为行为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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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与西方学术界对休谟伦理学的反思有关。休谟伦理学是西方伦理学的重要一支，其

重要特点是以情感解释人行为的可能性。一段时间以来，西方一些学者将休谟伦理学列入怀疑论

的阵营，提出了严厉批评。他们认为，仅仅以情感说明行动动机是肤浅的，道德行为离不开理性认

知。内格尔为此举了一个生活中的例子：我口渴；我身边有饮料机；我投币喝了水①。这个例子可

以换成：Ａ口渴；Ａ相信把钱投入饮料机可以取水解渴；所以Ａ想把钱投入饮料机。东方朔引用了

这个例子，用以说明“我投币喝了水”不仅决定于口渴这个条件，更决定于对货币和饮料机的认识。

“就像很多信念需要‘通过决定和思虑以后’（ｂｙ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才取得的一样，很

多欲望也是在决定和思虑后才有的。”“口渴让Ａ有理由把钱投入饮料机，因为这个理由中包含了

‘目的－手段’的关系，而正是对这种‘目的－手段’的关系激发了Ａ的上述行动的动机。”②也就是

说，情感不能完全离开理性认知，建立在理性认知基础上的情感才是行动的真正动力。道德行为不

能只讲“愿”，还必须讲“信”。道德动机不能离开理性认知，必须建立在理性认知的基础之上。

内格尔认为，道德行为不能只讲情感，还必须讲理性认知，以此来批评怀疑论，这自然有其合理

性，但这一看法也引发了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理性认知能否直接引生情感？“信”能否直接派生

“愿”？仍以饮水为例，这个例子中，投币喝水的行为离不开两个条件，一是知道并相信投币可以取

水解渴，二是口渴，有喝水的意愿。前者可以说是“信”，后者可以说是“愿”。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否则其逻辑关系就不是有效的。内格尔认为，休谟过分强调了情感，忽视了对钱币和饮料机的认

知，有失片面。正确的做法是将情感与认知联系起来，将情感建立在认知的基础上。这种说法当然

有一定道理，但问题在于，由理性认知决定的“信”能直接派生“愿”吗？具体来说，知道并相信投币

可以取水解渴的道理能够直接引生喝水的意愿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Ａ不口渴，没有喝水

的意愿，即使他对钱币和饮料机有再多的了解，也未必有投币喝水的行为。

这个例子同样可以说明道德问题。观察社会生活，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重要的现象。在日常

生活中，思维健全的人对社会的行为规范都有基本的了解，知道并相信这是正确的，但很多人并没

有这样去做。比如，就现在的道德水准而言，绝大多数人都知道扶老携幼是合理的社会行为规范，

Ａ是人，完全了解这一行为规范，但Ａ如果没有道德的意愿，也未必会做扶老携幼的事情③。这种

情况再次提醒我们，道德行为当然离不开理性认知，必须有“信”，但只此不够，还必须有“愿”，而这

个“愿”不是由理性认知直接生成的，不能认为只要真诚相信某些行为规范合于道，是真的，就一定

会生“愿”。这就好像Ａ知道并相信投币可以取水解渴的道理，但真要投币喝水，还必须有口渴希

望喝水这个条件，而特别重要的是，知道并相信投币喝水的道理并不能直接引发口渴希望喝水的意

愿。一言以蔽之，“信”不是“愿”的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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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的问题正在这里。认知是荀子学理的重要内容。在荀子看来，人天生有物质欲望，此为物

欲之性，顺其发展必然产生争夺，致使天下失序，故人性为恶。同时人天生还有认知能力，此为认知

之性，依此可以认识礼义法度，从而按其要求去做，保证社会达到平治。荀子这样讲，主要是为了反

对孟子的性善论。在荀子看来，人天生只有物欲之性和认知之性，没有善的属性，善是后天教化积

习即所谓“化性起伪”的结果。荀子重视“化性起伪”，强调认知在“化性起伪”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对

于纠正孟子过于偏重内心的思想倾向有重要意义，这也是近代以来很多学者特别喜欢荀子的原因。

但从另一个方面看，荀子没有想到，如果人性为恶，行善之“愿”来自何处呢？

荀子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表现出一种不应有的乐观态度：

凡人莫不从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从道者，无之有也。假之有人而欲南

无多；而恶北无寡，岂为夫南之不可尽也，离南行而北走也哉！（《荀子·正名》）

人们无不顺从自己认可的而抛弃自己否定的。既然明白了没有比道更好的，却不顺从道，天下没有

这种人。这就好像有人不想去南方，但更厌恶去北方，难道他因为南方的路太远而放弃南行而去北

方吗？东方朔引用了这段材料，以此强调在荀子学说系统中，只要真正懂得了道，便没有不去行的，

这就叫“无之有也”。比如，按照人的本性，饥了就要食，寒了就要暖，累了就要休，但现实生活中，

“见长而不敢先食者，将有所让也；劳而不敢求息者，将有所代也”（《荀子·性恶》）。生活中人们知

道“所让”“所代”的道理，所以定会有“所让”“所代”之行动。这种“所让”“所代”的现象，就是对“无

之有也”的最好说明。

然而我们也可以在荀子文本中找到相反的材料：

故小人可以为君子而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

相为也，然而不相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涂之人能为禹，则未必

然也。虽不能为禹，无害可以为禹。（《荀子·性恶》）

荀子承认，在现实生活中，小人可以成为君子但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成为小人但不肯为小人。这

里主要讨论前半句。为什么小人可以为君子而不为君子？按照荀子的学理，小人可以为君子，是因

为有认知能力，可以认识圣人制定的礼义法度。但他们明明知道了礼义法度却可能不照着去做，所

以事实上无法成为君子。这就叫“可以而不可使”。将荀子这段材料和前一段材料放在一起，很容

易看出这里的矛盾：前一段说“无之有也”，这一段则说“可以而不可使”。为此似乎只能有一种合理

的解释，即“无之有也”是荀子设想的理想状况，“可以而不可使”则是荀子要表达的真实情景。现实

生活中是不是真的“无之有也”，以荀子学理特重客观性的品格来说，他无论如何是不能打这个保

票，夸这个海口的。

扩展开来看，这种矛盾的情况与康德所说的“根本恶”有一定相似之处。康德非常重视道德法

则问题，因为只有道德法则才能保证道德学说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如果人们始终以道德法则为行

为标准，那就只有善没有恶了。但现实生活中的人并非只有理性，还有感性，不可能时时处处遵从

道德法则，这就决定了现实生活中一定有恶。为此康德提出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概念，这就是“根本

恶”：“‘人是恶的’这一命题无非是说，人意识到了道德法则，但又把偶尔对这一原则的背离纳入自

己的准则。”①意即，人了解道德法则，但有时偏要把与法则相违背的原则当作自己的准则。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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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６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第３２页。



常讲的“不学好，偏学坏”与此颇为相似。中国人这样讲，意在表明，我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原本

也可以做好不做坏，但在现实中不仅不做好反做坏而且还找理由为自己辩护。“根本恶”和“不学

好，偏学坏”的说法来源不同，但告诉了我们一个相同的道理：人认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并不困难，

难的是要有意愿实在在在做好不做坏，如果没有良好的意愿，再完善的认知也无济于事。

荀子学理中的这个问题学界早就注意到了，但一般仅仅是将其归咎于行为者的意志软弱。“所

谓的‘意志软弱’只是表明一个行动者‘在失禁行动的瞬间’（ａｔ　ｔｈｅ　ｍｏ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ａｃｔｉｏｎ）

并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因而他所谓的‘可道’的信念因不知而不成为信念或为假信念。”①这就是

说，人之所以意志软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其所认可的信念不是真信念，而是假信

念。既然是假信念，那么当然就没有办法保证将认识到的正确道理变为具体的行动了。

东方朔认为，要解决荀子学理中的这个问题，首先要将这些意志软弱的人排除在外。“按亚里

士多德的说法，一个意志软弱者（不自制者）在失禁行动的瞬间所具有的的知之所以不能实现，是由

于不适当的嗜好、欲望或其他情绪的干扰，是灵魂对欲望的妥协（ＮＥ１１４５ｂ），因而这样的人是一个

非理性的人。然而，在荀子‘可道’的理论中一个如此这般的非理性的人是被排除在外的。”②意志

软弱的人是非理性的人，无法完成由知到行的转变，既然如此，就需要把他们排除出去，只保留理性

的人。于是，在荀子学理中留下来的就都是理性的人，因为理性的人有真信念，由“知道”到“可道”

再到“行道”就一气打通，没有阻碍了。对于这种做法，我是持怀疑态度的。在现实生活中，圣人寥

寥无几，绝大多数或多或少都有意志软弱的问题，在特定意义上都是上文所说的“非理性的人”。如

果为了解决道德动力问题，将这些非理性的人排除在外，只留下理性的人，那么这种学说就成了极

少数“道德贵族”的游乐场，还有多少实际意义呢？

当然，东方朔想的更多的还是加强理性认知，保证人们能够慎思明辨，去除假信念，坚守真信

念。他说：

荀子认为，一个有理性的人不会这样做，因为在荀子看来，人都有主观上对最强理由的慎思。

“欲不待可得，而求者从所可。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从所可，受乎心也。”（《荀子

·正名》）而“可道”作为一种评价性信念其自身也足以产生对理由加以回应的驱动能力，

当一个理性的行动者真诚地持有“可道”的信念时，我们就有理由期待这个信念持有者将

信念本身化为行动，其中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应该”这样做，而是他“会去”这样做。③

此段开头部分说的“不会这样做”，是指“不去做他认为最有理由去做的事”。在现实生活中，非理性

的人可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出现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却不去行的情况。理性的人则不然，他们

“有主观上对最强理由的慎思”，这种“慎思”可以成为他们的信念，从而化为行动，应该去做的，就是

实际去做的，即所谓“将信念本身化为行动”。于是“信”就转化为“愿”，知就变身为行，问题由此就

得到了解决。

然而，照我的理解，情况恐怕没有如此简单。前面讲过，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没有道德行为，

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不是没有“最强理由的慎思”，不是不知道什么是“最

好的”，而是明明知道却不去做，没有这方面的意愿。请允许再次回顾前面喝水的例子。投币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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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朔：《认知、信念与行动———对荀子‘知道’、‘可道’到‘守道以禁非道’的分析》，第２５页。
东方朔：《认知、信念与行动———对荀子‘知道’、‘可道’到‘守道以禁非道’的分析》，第２５－２６页。
东方朔：《认知、信念与行动———对荀子‘知道’、‘可道’到‘守道以禁非道’的分析》，第２６－２７页。



的行动当然需要认识并相信投币喝水的道理，有这方面的理性认知，但除此之外，还要有口渴希望

喝水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对投币喝水的道理了解得再详细再透彻再真切，也未必会投币喝水，在

特殊情况下（如之前被迫喝了很多水，或生了病不想喝水）甚至还会对水有厌恶情绪。道德领域更

为复杂。道德行为与一般行为不同。一般行为只要知道它是对的就可以去做。道德行为则不然，

在很多情况下，知道它是对的，但真要去做很多时候必须付出代价，做出牺牲，用日常话语讲，就是

还要吃亏。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要去做呢？设想一个儿童不慎落入水里了，在这种场景下，我要

不要去救？我思维正常，有这方面的“慎思”，知道这样做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个人都是“最好的”，作

为一个人理应如此。这属于“信”。但天气寒冷，救人一定会受风寒，影响自身健康，加上体力有限，

水性不是很好，万一不小心，还可能危及自己生命。受此影响，我很可能不想吃这个亏，没有前去救

人的意愿，悄悄溜走。这属于“愿”。如果“信”是“愿”的充分条件，“信”能够直接派生“愿”，既然我

相信救人是“最好的”，有这个“信”，那么就应该有去救人的“愿”，但事实是，我从现场溜走了，并没

有这个“愿”。如此说来，人在现实生活中知而不行，并非像内格尔所说的那样，是没有提供充足的

主观理由和客观理由，是提供的理由缺少非历时性，是没有经过审慎的思考，不知道它是真理，符合

人类的长远利益，而是清清楚楚地知道，却没有意愿，不肯去做。

有人可能提出反驳，说这不能证明你没有救人之“愿”，你其实是有这个“愿”的，只是你意志软

弱，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而已。这不得不又回到前面的问题：如何看待意志软弱？如上所说，克服

意志软弱方法无非有二，一是将意志软弱定性为非理性的人，排除在道德学说之外。这个办法已经

证明不可行。二是加强理性认知，确保行为者有真信念。人们会强调说，你之所以没有救人，还是

知得不够真，没有真信念，如果知得真了，知到了彻心彻髓处，就会有真信念，就会去救人了。东方

朔也持这种看法。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知而不能行’只是浅知，而真知则必能行；一个人

在特定情境下对何为最好的知道得越深，他就越可能依其判断去行动，当一个人之知达到了最高程

度，他便完全会依知而行。”①意即，如果认知达到了“最高程度”，做到了真知而非浅知，就会依知而

行，而不会知而不行。真知浅知是宋明儒学常用的词语，认为知而不行只是浅知，真知则一定会行。

我一直不赞成这种说法。仍以救人之事为例。我没有救人不是不知道溺水者的痛苦（此前我游泳

呛过水，亲眼见过溺水身亡者，更为重要的是，我有一个与之差不多大的孩子），也不是不知道作为

一个人理应这样去做。我不前去救人，只是怕感受风寒，怕危及自己的生命，没有勇气做出物欲方

面的牺牲，甚至只是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仅如此，如果将知而不行归因于没有真知，没有真信

念，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最高程度”的认知，势必造成理论的无限回退：认知决定“信”，“信”决

定“愿”；“愿”不足，进至更高的“信”，更高的认知；更高的认知决定更高的“信”，更高的“信”又生新

的“愿”；新的“愿”依旧不足，再进至新一层更高的“信”，新一层更高的认知，新一层更高的认知再决

定更新的“信”，如此等等，无穷无尽。这个论证中有一个核心问题：什么是“最高程度”的认知？因

为这个问题这在理论上是无法确定的，所以希望通过达到“最高程度”的认知，以加强“信”，克服意

志软弱问题，就成了遥远的地平线，可望而不可及。以真知浅知分辨知之必行与知而不行，不是一

个好办法。

如此一来，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信”与“愿”的关系。任何一门道德学说都必须建立在真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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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东方朔：《“真知必能行”何以可能？———朱子论“真知”的理论特征及其动机效力》，第６６页。虽然这篇文章
讲的是朱子，但同样适用于荀子，道理并无二致。



础上，必须对真持信任的态度，这一点没有问题。困难在于，“愿”来自何处？是不是有了“信”就一

定有“愿”？是不是“信”达到一定程度后就能自然生“愿”？一句话，“信”是“愿”的充分条件吗？这

的确是一个极有争议的问题。

三、“信”与“愿”在三分法中的位置：儒家生生伦理学的解读

在这方面儒家生生伦理学有自己的优势①。儒家生生伦理学最显著的标志是它的三分法。理

性和感性之两分是西方哲学的基本方法。在这种模式中，理性是好的，感性是不好的，道德学说的

根本目的，是用理性克服感性，走向好走向善。自西方哲学传入中国后，人们也将这种方法用于儒

学研究。但我很早就意识到，这种方法不适合儒学。

在孔子思想中，与成德成善相关的内容不是两个，而是三个，即智性、仁性、欲性。智性指人学

习认知的能力，仁性指孔子仁的思想，欲性指对于物欲的看法。这三者中，智性和欲性与西方哲学

的（道德）理性和感性有一个对应关系，智性相当于理性，欲性相当于感性。孔子思想特殊之处是多

了仁性。所谓“多了仁性”不是说西方哲学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因素（柏拉图灵魂三重区分就包含这

方面的内容），而是说儒家与仁性相关的内容丰富，成熟极早，俨然成为了一个庞大的系统，这是西

方哲学不可比拟的。这种将与成德成善的因素划分为智性、仁性、欲性三个部分，以区别于西方理

性、感性的方法，就是三分法。

智性和仁性总的说来都可以归于西方哲学道德理性的范畴。我把它们区分开来，是因为它们

有着完全不同的特性。比如智性是逻辑，仁性是直觉，智性是进行时，仁性是完成时，智性不能讲情

感，仁性包含丰富的情感因子，等等。如果固守于两分法，智性和仁性的这些不同特性容易混在一

起，从而被遮盖。正因如此，我建构儒家生生伦理学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就是把通常所说的道德理

性打开来，划分为智性和仁性两个部分②。

将智性和仁性区分开来，对于合理处理“信”和“愿”的关系有直接帮助。智性是一种认知能力，

运用这种能力可以认识社会的行为规范，一旦确认这种行为规范是合理的，合于道，就会对其抱有

一种相信的态度。仁性是孔子所说的仁，孟子所说的良心。仁和良心最大的特点是遇事必然表现

自己，不仅告知行为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同时还会提供动力，要求自己必须按它的指令去做，心

甘情愿去行善。简言之，“信”属于智性，“愿”属于“仁性”。

在这种区分中，将“信”归属于智性没有多少新意，因为“信”原本就与认知相关，就是相信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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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生生伦理学是我结束孟子研究和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后集中精力做的一项重要工作，主要成果见于
《儒家生生伦理学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０年）和《儒学谱系论》（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３年）之中。
在西方两分法的背景下，人们也注意到了理性内部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因素，进而将这些不同因素分别称为
理性Ⅰ和理性Ⅱ。刘闯在《自然理性内化与心智因果起源的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３年第４期，第

１４１页）中指出：“笔者认为动物和人类理性应该分为两类，一类是近乎快思维那样的系统，而另一类则是慢
思维系统那样的。第一类之所以可以被视为‘理性Ｉ’系统，是因为它所用的低级认知方法和结果均为‘近似
真’和‘近似正确’。它们对动物和人类的生存和繁荣起着不低于第二类‘理性ＩＩ’系统的作用。称‘理性Ｉ’
为准理性也可以，或者，如果相信贝叶斯主义，那么贝叶斯大脑赖以运转的贝叶斯原理 （自然规律）是‘理性

Ｉ’的基本原理，而人们做科学研究所用的贝叶斯定理 （科学方法）则是‘理性ＩＩ’的基本原理。”根据我的理
解，这里所说的“快思维”“自然规律”大致就相当于儒家生生伦理学所讲的仁性，而“慢思维”“科学方法”大
致就相当于儒家生生伦理学所讲的智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也可以把仁性称为理性Ⅰ，把智性称为
理性Ⅱ。



对象是真理。将“愿”纳入仁性的范畴，则大有文章。“愿”按其本义是指对于善的标准的自愿服从，

也就是心甘情愿去行善。仁性之所以有这种神奇的力量，与其特殊构成密不可分。仁性即是孔子

之仁，孟子之良心。历史上，人们对孔子之仁，孟子之良心一般只是强调其重要，凸显其作为道德本

体的意义，很少对其进行刨根问底的探究。自我从事儒学研究伊始，便没有止步于这种方式，而是

希望对其做出彻底的哲学式的说明。我的研究是从注意人的现实生活开始的。人不能离开社会而

独立生活，社会生活作为既成的事实，一定有自己的行为规范，这些行为规范会对人的内心产生潜

移默化的影响。与此同时，随着智性的成熟，人也会用这种能力思考问题，这一活动的过程也会对

内心产生影响，留下痕迹。社会生活和智性思维对内心影响的结晶物，我称为“伦理心境”。但是光

有这一步还不行，还必须找到伦理心境最原初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伦理心境就没有附着地。这

个基础我称为“生长倾向”。一个是伦理心境，一个是生长倾向，将它们分开说只是为了研究的方

便，在现实生活中二者是浑然为一的，伦理心境一定要以生长倾向为基础，生长倾向也一定会发展

为伦理心境。包含生长倾向为伦理心境之广义，反之则为伦理心境之狭义。一言以蔽之，仁性就是

建基于生长倾向之上的伦理心境①。

伦理心境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特点，就是具有先在性。先在或先在性是我非常重视的一个概念。

所谓先在性简单说就是先于问题而存在。伦理心境（狭义）和生长倾向都有先在性。伦理心境有先

在性，是因为虽然从来源上说，它来自社会生活和智性思维对内心的影响，是后天的，但它在处理伦

理道德问题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这称为“后天而先在”。生长倾向有先在性，是因为它来自天生，是

人来到这个世间的那一刻就具有，在处理伦理道德问题之前当然也已经存在了，这称为“先天而先

在”。无论是伦理心境还是生长倾向，都有先在性，这种先在性中包含丰富的道德内容，从这个意义

上我们可以说人是一个先在的道德存在。

人是一个先在的道德存在是一个重要命题，它告诉我们，人原本就有道德的要求，原本就会对

道德法则感兴趣。人何以会对道德法则感兴趣，曾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难题。康德清楚看到了人

对道德法则有敬畏之情，但无法解释其原因，又因为情感是个体的无法保障普遍性，最后不得不将

其赶出了道德自律的阵营。以伦理心境和生长倾向对孔子之仁，孟子之良心加以解读，确定人是一

个先在的道德存在这一命题后，这个问题随之也就有了答案。既然人是一个先在的道德存在，那么

自身就有道德的要求；既然有道德的要求，那么自然就会对道德法则感兴趣。对道德法则感兴趣一

点都不神秘。为此我常举植物和动物的例子。植物需要土壤、阳光，其根系自然就会向肥沃的地方

发展，叶面自然就会向阳光充足的一面生长。动物需要食物、配偶，自己就会主动寻找，甚至不惜长

途跋涉，历经艰险。人也一样，人有道德要求，自然会有满足这种要求的动力。在这方面阳明有真

体会说得最好：“《大学》言诚其意者，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曾见有恶恶臭，好好色，而

须鼓舞支持者乎？”②此处“慊”字须特别小心。慊是满足之意，自慊即是自我满足。成德成善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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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伦理心境解说仁性最有意义的地方，是合理说明了道德根据是如何实现内在化的，这是理论研究中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刘闯认为：“人类的心智因果是真实、自然的因果解释关系，它是大自然的目的因果通过
内在化，在大脑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因果关系，它是超乎物理的动力因果过程之上的一种‘二阶’因果
过程，它的‘意向性’或‘目的’就体现在对‘最小值’或‘极值’原理的遵循。”（刘闯：《自然理性内化与心智因
果起源的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３年第４期，第１３９页）该文的主题与本文不同，但都涉及了道德
根据是如何内在于人心的这一问题。
王阳明：《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７３页。



以会自我满足，就是因为人是先在的道德存在，有道德的要求。“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

大焉”（《孟子·尽心上》），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成就道德的所有根据我都具有，遇事只要逆觉反求

这个根据，听从它的命令，不欺骗它，就可以得到一种快乐，而且是最高级的快乐。这是以孟子、阳

明为代表儒家心学动力十足，特别吸引人，最深厚的学理基础①。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对“信”和“愿”的关系就有了新的理解。在儒家生生伦理学的系统中，

“信”属于智性的范畴，“愿”属于仁性的范畴。人有智性，可以认识道，达到真理，由此形成“信”。但

“信”只是一种理念，不能直接派生“愿”，进而决定行动。“愿”是由仁性提供的，因为仁性的本质是

伦理心境，伦理心境的先在性决定人是一个先在性的道德存在，一旦认识到什么是正确的，自己就

会向善而趋。仍以上面救人之事为例。我知道救人是“最好的”，由此生成信念的第一项内容，这就

是“信”。但“信”不能直接派生“愿”，我之所以愿意救人，是因为我有仁性，有道德的要求。换言之，

“愿”尽管与“信”也有关联（因为“愿”决定于伦理心境，而伦理心境的形成离不开认识社会既有的行

为规范，离不开人们相信这种行为规范是合理的），但伦理心境作为道德根据，是以既成之物的面目

出现的，是一个独立的系统。

由此出发，孟子与荀子思路的差距就显现出来了。孟子学理的基础是仁性，仁性自身有动能，

所以孟子学理不会在道德动力问题上遇到困难。孟子曾将善区分为六个层次：“可欲之谓善，有诸

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

心下》）这里尤为重要的是第一个层次“可欲之谓善”。在孟子看来，对人而言，善是可欲的东西。换

言之，因为人有善性，所以不需要外力强迫，天生就有“欲善”的特点。

荀子就不同了，为了批驳孟子，他提出了性恶论，虽然目的也是求善，但性恶这个前提还是对其

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既然人天生没有善的属性，那么人为什么要心甘情愿去行善呢？有人可能会

为其辩护说，荀子虽然主张性恶论，但他更加重视“化性起伪”，随着这个过程的不断进行，人们会改

变之前的状况。在荀子这叫“长迁而不返其初”（《荀子·不苟》）。“长迁而不返其初”的说法有很高

的学理价值，但其中有两个问题需要细加分辨。第一，“长迁而不返其初”的结果是否具有先在性？

是否需要逆觉？教化自然是重要的，但必须清楚看到，儒家所说的道德本体不是教化本身，而是教

化对内心影响的结晶物，这种结晶物尽管来自后天，但在处理伦理道德问题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荀

子重视教化没有错，但他不明白教化的结果在处理伦理道德问题就已经成形了，已经先在了，要得

到它必须通过逆觉。孔子讲“内省”，孟子讲“反求”，最重要的理据即在于此。非常可惜，荀子并不

明白这个道理②。第二，“长迁而不返其初”有没有纯粹是人性的基础？荀子主张性恶，认为人天生

是一张白纸，上面什么都没有，这种做法在理论上会留于一个巨大的缺口，人们会说，我承认“长迁

而不返其初”这一现象，但这一现象如果没有更深层的纯粹为人性的基础，“长迁而不返其初”不就

成了没有根基的水中花月了吗？我在肯定伦理心境之后一定要再讲一个生长倾向，就是考虑到这

个问题是根本无法回避的，否则一定会留下一个巨大的理论缺口，造成诸多问题难以解决。

这其实就是我一直关注的“自觉”与“自愿”的问题。我关注这个问题，最初是受到了冯契的影

响。冯契认为，要真正实现自由，道德行为必须合乎规范，而要知道规范必须有理性认知，这是“自

觉”原则。与此同时，道德行为还必须是个人心甘情愿的，这是“自愿”原则。根据这种区分，冯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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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杨泽波：《儒家生生伦理学引论》第三十三节“心为什么有活动性”，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０年，第２３３－
２３８页。
杨泽波：《先在性与逆觉性的缺失———儒家生生伦理学对荀子论仁的内在缺陷的分析》，《哲学研究》２０２１年
第２期，第４８页。



一步确定“自觉是理智的品格，自愿是意志的品格。”①没有“自觉”，我们无法知道什么是道德规范，

而没有“自愿”，我们又不能将这些道德规范变成自己心甘情愿的行为。从“自觉”和“自愿”的角度

出发，特别有利于说明荀子学理的不足。荀子重视认知，由此可以达到“自觉”。但荀子不接受性善

的主张，完全将希望寄托于认知，寄托于“信”，无法解决“自愿”的问题。

综上所述，儒家生生伦理学同样讲信念，但与学界一般观点不同，它将“信”和“愿”区分开来，以

智性讲“信”，以仁性讲“愿”。以智性讲“信”，因为智性是认知，由此可以认识道，相信道。以仁性讲

“愿”，因为仁性是伦理心境，有强烈的先在性，这种先在性决定人是一个先在的道德存在，自身就有

道德的要求，乐意行善②。这种做法打破了仅以认知讲信念的惯例，不再将“信”作为“愿”的充分条

件。我相信，这样讲信念，信念才能落实，由知到行才有动能，荀子道德动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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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冯契：《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２２页。
这也是我不赞成以心善解读荀子人性论的主要原因。有学者认为，荀子虽然有性恶之说，但其目的是向善，
而向善的根据是人的道德认知之心，通过道德认知之心，人完全可以走向善，因此荀子的人性理论严格讲其
实是“心善说”。另一些学者进而从态度的角度诠释荀子的人性理论，认为性恶只是荀子人性论的起点，其
目的是向善，这种向善特指不满于恶而希望走向善的态度，因此荀子人性论其实是一种态度论道德哲学。
我不接受这些说法，因为依据三分法，仅靠道德认知之心，没有扎实的内心基础，只有智性，没有仁性，是无
法保证心向善的，哪怕只是一种向善的态度。


